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国泰成长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渠道的公告

根据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与以下

２

家代销渠道签署的代理

销售协议， 以下渠道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起代理销售本基金管理人正在募集发售中的国泰成

长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具体公告如下：

一、代销基金范围及代码

渠道名称 国泰成长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０２００２６

）

工商银行 是

江海证券 是

二、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代销渠道进行办理相关业务。

（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中国工商银行

３６

个分行的

１７０００

多个营业网点和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接受办理开户

和认购业务。

（

２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法定代表人：孙名扬

联系人：张宇宏

电话：

０４５１－８２３３６８６３

传真：

０４５１－８２２８７２１１ｍａｉｌｔｏ

：

ｘｍｚｑｚｂ＠ｘｍｚｑ．ｃｏｍ．ｃｎｍａｉｌｔｏ

：

ｘｍｚｑｚｂ＠ｘｍｚｑ．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江海证券在哈尔滨、大连、北京、上海、厦门、深圳、齐齐哈尔、佳木斯、大庆、伊春、沈阳等城

市、

４２

网点办理开放式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三、本基金管理人联系方式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５６９０００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四、重要提示

投资者如需查阅国泰成长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发行文件 （《发售公告》、《招募说明

书》和《基金合同摘要》等）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公司网站或查询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的《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二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600699

股票简称：

ST

得亨 编号：临

2012-006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于

2012

年

2

月

3

日起停牌。

经与有关各方初步论证和协商，公司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

在研究之中，为防止公司股票价格产生异常波动，经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2

月

10

日起继

续停牌

30

天。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

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投

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17

日

A

股代码：

600096

公司债代码：

126003

编号：临

2012-006

A

股简称：云天化 公司债简称：

07

云化债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目前，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按有关规定停牌，现因相关事项仍在向相关方及有

关部门咨询论证，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披

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事件进展情况公告。 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

牌，敬请各位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308

证券简称：威创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3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更改

2011

年年度报告披露日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年度报告披露日期原预约为

2012

年

4

月

13

日。 公司于近日收到通知，

2012

年度行业展会

Infocomm

将于

4

月

11

日

-13

日

在北京举行，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管需出席本次展会。 为了不影响年报董事会及相关披露工作的

进行，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 现将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的披露日期更改为

2012

年

4

月

18

日。

特此公告。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2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0055

，

200055

证券简称：方大集团，方大

B

公告编号：

2012-04

号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8

月

23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根据该决议

公司继续使用

3,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不超过

6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12

年

2

月

16

日， 公司已用自有资金

3,000

万元归还募集资金并全部转入募集资

金专户，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已通知本公司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2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0019

、

200019

证券简称：深深宝

A

、深深宝

B

公告编号：

2012-01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

资金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18

日召开的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对资金的计划需求和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决定

将

12,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自

2011

年

8

月

18

日

至

2012

年

2

月

17

日），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8

月

19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公告。

2012

年

2

月

16

日， 公司已将

12,5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并转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联合保荐机构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479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

2012-016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下

简称

"

会议

"

）通知于

2012

年

2

月

1

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16

日在浙江

省富阳市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八楼会议室召开。 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 公司

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吴斌先生主持，经参加会

议董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本次发行债券承诺的议案》

同意公司作出书面承诺：在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内，若公司任何时点的资产负债率（母公

司口径）超过

70%

，或任一年度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低于本次公司债券一

年的利息支出，公司将召开股东大会，并配合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

通过将公司所属且经评估后公允价值合计不少于

7

亿元的资产（包括但不限于长期股权投资、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在建工程等资产）抵押给本次公司债券持有人，为本次公司债券按时还

本付息提供安全保障。

本议案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此项决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本次公司债券分期发行的议案》

同意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票面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7

亿元（含

7

亿元），自中国证监会核准

发行之日起六个月内完成首期发行，首期发行规模为

4

亿元，剩余数量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

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发行完毕。

本议案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此项决议通过。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323

证券简称：中联电气 编号：

2012-004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2

年

2

月

10

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等通知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16

日以现场

和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季奎余先生召集并主持。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8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8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表决，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出资设立矿用机电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323

证券简称：中联电气 公告编号：

2012-005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公司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整体发展规划，为进一步延伸产业

链，优化产品结构，为公司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服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由公司出资

设立全资矿用机电公司（暂定名为：盐城中联矿用机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工商部门核准

登记的名称为准），并由该子公司全面负责实施公司矿用防爆开关研发，生产，销售业务。 现

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

1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投资设立全资矿用机电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主要

从事矿山自动化设备及防爆电气的研发、生产、销售。 全资矿用机电公司暂定名为

"

盐城中联

矿用机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以工商登记的名称为准）。

（

2

）矿用防爆开关产品属于公司矿用隔爆型变压站上游配套产品，公司上市前已致力于

与矿用干式变压器配套，具有防爆性能的高低压控制装置的研制，并研制成功了

40

多个型号

的防爆开关并通过测试运行，取得了相关的生产资质。 本次对外投资旨在原有经验积累的基

础上，利用原有经验积累，开辟新的业务发展增长点，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2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16

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

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8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8

名，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关于公司

出资设立矿用机电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对外投资事项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

的批准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核。

3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投资主体为本公司，无其他投资主体，故无需签定对外投资合同。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

、注册名称：盐城中联矿用机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在有关政府部门登

记注册的公司名称为准）

2

、注册地址：盐城市青年西路

88

号

3

、法定代表人：季奎余

4

、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

5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

、经营范围：矿山自动化设备设计、生产、销售、维修、技术咨询；防爆电气设备设计、生

产、销售、维修、技术咨询。 销售电子元器件，计算机软硬件及外设。 （最终以登记机构核准的

经营范围为准）

四、本次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项目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降低矿用隔爆型变压器的综合成本，有利

于加强公司主营业务产品的配套能力，有利于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有利于主营业务发展壮

大。

本次对外投资项目的产品销售渠道主要为煤矿生产企业， 与公司目前产品销售渠道亦

相似，风险较小。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094

证券简称：青岛金王 公告编号：

2012-002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通过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2

月

16

日收到青岛

市科学技术局、青岛市财政局、山东省青岛市国家税务局、青岛市地方税务局联合下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本公司顺利通过了

2011

年度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复审，有效期为三

年（

2011

年

9

月

6

日至

2014

年

9

月

5

日）。

根据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公司所得税自

2011

年

9

月

6

日起三年内继续享受

10%

优惠，即按

15%

的税率征收所得税。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16

日

证券简称： 康力电梯 证券代码：

002367

公告编号：

201201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及全资子公司苏州新达电扶梯部件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苏州新达

"

）收到了由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国家税

务局 、 江苏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 证书编号分别为

GF201132000451

、

GF201132000967,

发证时间均为

2011

年

9

月

30

日，有效期均为三年。

本次系原证书有效期满所进行的重新认定， 公司及苏州新达曾于

2008

年被认定为高

新技术企业。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后，公司及苏州新达将连续

3

年

（

2011

年度

-2013

年度）继续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并按

15%

的税率

征收企业所得税。

由于公司业绩预告及相关公告采用的企业所得税率为

15%

，因此以上税收优惠政策不

影响公司对

2011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特此公告。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16

日

信诚沪深

3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

A

份额和

B

份额上市交易提示性公告

信诚沪深

3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

A

份额和

B

份额于

2012

年

2

月

17

日开始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信诚沪深

3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

A

份额简称：信诚

300A,

代码：

150051

；信诚沪深

3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

B

份额简称：信诚

300B,

代码：

150052

。 经基金

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信诚沪深

3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

A

份额

2012

年

2

月

16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003

元， 上市首日以该基金份额净值

1.003

元 （四舍五入至

0.001

元）为开盘参考价；并以此为基准设置涨跌幅限制，幅度为

10％

；信诚沪深

300

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之

B

份额

2012

年

2

月

16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001

元， 上市首日以该基金份

额净值

1.001

元（四舍五入至

0.001

元）为开盘参考价；并以此为基准设置涨跌幅限制，幅度为

10％

。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４

证券简称：杭锅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以邮件、专人送达等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南平先生召集，经董事通讯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关于增资新疆腾翔镁制品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１

，

８８１．７８

万元人民币增资新疆腾翔镁制品有限公司，新疆腾翔镁制品

有限公司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同比例增资，增资后新疆腾翔镁制品有限公司股权结构不变。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细内容见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和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关于增资新疆腾翔镁制品有限公

司的公告》。

二、《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签署产品销售合同的议案》

公司拟与关联方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签署产品销售合同， 合同金额人民币

２

，

６００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１

票，关联董事颜飞龙先生回避表决。

详细内容见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和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签署产品销售

合同的公告》。

特此公告。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４

证券简称：杭锅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以邮件或专人送达形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应参加表决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３

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长成谦女士召集，经监事通讯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签署产品销售合同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其公平性依据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详细内容见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和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签署产品销售

合同的公告》。

特此公告。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４

证券简称：杭锅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增资新疆腾翔镁制品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新疆腾翔镁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腾翔”）根据业务发展需要，拟增加注册资本

６

，

０００

万元，各股东按持股比例同比例增资，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杭锅股份”）拟以自有资金

１

，

８８１．７８

万元人民币增资新疆腾翔。 新疆腾翔增资后股权结构不

变，具体如下：

增资前 增资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腾达西北铁合金有限

责任公司

５

，

３４９．００ ５３．４９％

腾 达 西 北 铁 合 金 有 限

责任公司

８

，

５５８．４０ ５３．４９％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３

，

１３６．３０ ３１．３６３％

杭 州 锅 炉 集 团 股 份 有

限公司

５

，

０１８．０８ ３１．３６３％

王建民

１

，

５１４．７０ １５．１４７％

王建民

２

，

４２３．５２ １５．１４７％

合计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１６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

、 本次投资已提交杭锅股份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

审议，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次投资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行为。

二、增资双方基本情况

１

、增资方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０

，

０５２

万元

法定代表人：吴南平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

Ａ

级锅炉，锅炉部件，金属结构件，三类压力容器，

ＡＲＩ

级压力容器，

核电站辅机，环保成套设备；加工：锻造，铸造，金属切削；服务：环保能源工程设计，锅炉制造

技术咨询，开发，成果转让；锅炉安装，维修，改造（以上经营范围均凭有效许可证经营）；机电

设备安装，经营进出口业务（不含进口商品分销业务）；承包境外与出口自产设备相关的安装

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

所需的劳务人员。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杭锅股份总资产

５５０

，

９５６．５６

万元， 净资产

２２９

，

４５７．８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２４９

，

７５６．１９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２２

，

１８９．１１

万元（未经

审计）。

２

、受资方

新疆腾翔镁制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豆卫全

住所：哈密市重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矿产品的加工销售；煤炭制品（合金焦）、焦炭、煤焦油、金属镁、铁合金的生产、

加工、销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２８

，

７３１．２２

万元，净资产

１１

，

３５８．６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

２

，

７７０．９２

万元，净利润

１

，

４８８．６１

万元（未经审计）。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新疆腾翔本次增资将用于建设

４×２５０００ＫＶＡ

节能环保矿热电炉项目，将促进新疆腾翔的

进一步发展，同时也能进一步提升公司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特此公告。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４

证券简称：杭锅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与关联方签署产品销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拟与关联方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中控”）就青海中控委托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杭锅股份”）设计、制造、运输德令哈太阳能

热力系统签署产品销售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合同双方

买方：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卖方：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合同标的：德令哈太阳能

２×５ＭＷ

热力系统壹套

３

、合同金额：

２

，

６００

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已提交杭锅股份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

议审议，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回避审议通过，关联董事颜飞龙先生回避

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４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钟国庆

企业住所：德令哈市市政府新食堂

３

楼

３１３

室

经营范围：太阳能电力生产、销售；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开发咨询、技术服务。

２．

关联方财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３

，

６５０．８０

万元，净资产

３

，

６５０．６４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０

万元，净利润

－１５．９３

万元（未经审计）。

３．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

／

总经理颜飞龙先生在公司参股

２０％

的浙江中控太阳能技术有限公司内任职董

事，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为浙江中控太阳能技术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为参考市场价格。

四、交易的目的及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及关联

交易定价原则，价格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杨华勇、钟晓敏、马骏就本次关联交易事宜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

同意此项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认为：

公司与关联方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

市场交易原则及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

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在表决通过此议案时，关联

董事依照有关规定，回避表决，公司董事会在审议通过此议案时，表决程序合法、合规，未有违

规情形，未有损害股东和公司权益情形，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审核了该项关联交易，并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其公平性依

据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１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

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２

、公司与上述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及关

联交易定价原则，价格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

响，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综上，国信证券同意公司与关联方青海中控委托杭锅股份设计、制造、运输德令哈太阳能

热力系统签署产品销售合同关联交易的议案。

八、备查文件

１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３

）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的意见；

４

）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发表的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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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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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天广消防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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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投资合作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签订的仅为合作框架意向书，属于合作双方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约

定，合作意向书实施过程中尚存在不确定性，该投资行为的实施等事项亦需履行公司内部决策

程序。

2

、本次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一、投资意向概述

2012

年

2

月

15

日，公司分别与天津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天津保税区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在天津签署了合作意向书， 公司拟在天津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设立全资子公

司， 并由该子公司通过天津产权交易中心竞买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项目公

司天保嘉辉公司

100%

股权，在基础上建设公司北方消防产品研发生产基地。

二、合作主体

1

、天津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

住所：天津滨海新区塘沽海滨大道

2669

号

主任：刘鑑

2

、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5

亿元

住所：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三道

166

号投资服务中心

C

区

4

楼

法定代表人：邢国友

经营范围：对房地产业、国际与国内贸易、仓储物流业、金融业、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建

设进行投资及管理、咨询服务；国际贸易；仓储（危险品除外）；货运代理；自有设备租赁；物业服

务（以上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3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南安市成功科技工业区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秀玉

经营范围：消防器材、消防设备、耐火建筑构配件的设计开发、制造、销售、维保与技术服

务；消防工程的设计、安装与服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

可后方可经营，在许可的范围和期限内开展经营活动）。

三、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一）与天津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协议书主要内容

1

、项目总投资

4.7

亿元人民币，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消防产品生产、研发，消防工程设计、安

装综合性基地，形成年产约

500

万台、套消防产品和承接系统消防解决方案的能力。

2

、公司在本协议签订后在天津滨海新区临港区注册设立独立法人子公司。

3

、天津临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在税收优惠、推广使用公司产品、为公司项目落地争取、提

供优惠政策方面支持公司基地建设。

（二）与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通过在天津设立子公司，并通过子公司整体收购（购买

100%

股权的方式）天津保税

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项目公司投资建设的位于天津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天保睿海创

业园的天保临港标准厂房和土地，在此基础上，建设北方消防产品大型生产基地、研发基地。

四、项目公司天津天保嘉辉投资有限公司主要情况

1

、公司名称：天津天保嘉辉投资有限公司

2

、公司股权结构

天津天保嘉辉投资有限公司由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

100%

股权。

3

、住所：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三道

166

号投资服务中心管委会办公用房

C

区

531-1

4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5

、法定代表人：张辂

6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房地产业、基础设施、商业设施进行投资，商品房销售代理；物

业管理；室内装修；以上相关咨询服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

内经营，国家有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

7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12

年

1

月

31

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16400

万元，主要包括土地、厂房；

净资产：

3000

万元；

营业收入：

0

元；

利润：

0

元。

天津天保嘉辉投资有限公司未开展任何业务。

五、本意向书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合作框架协议书的签署， 将加快公司北方大型现代化消防灭火系统和设备生产及研

发基地的建设步伐

,

有利于公司立足天津，辐射东北、华北、西北市场，更好的服务客户需求，缓

解产能瓶颈，提升北方市场占有率，实现

"

布局全国

"

的战略规划构想，对公司未来业绩将产生

积极影响。

六、风险提示

1

、本意向书仅为双方签订之框架性意向协议，公司尚需要履行董事会且经股东大会批准

程序，后续还将由双方根据需要签署具体的相关协议。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相关的程序并

及时发布进展公告。

2

、公司尚需在天津设立子公司，并通过该子公司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并购天津保税区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项目公司

100%

股权，能否收购成功及购买价格均存在不确定性。

3

、该公司股权尚须通过招拍挂程序取得，是否能够最终取得存在一定风险。

4

、该项目投资金额、销售收入等数值均为预估数，暂未经过可行性研究论证，项目建设过

程中可能会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同时也会面临市场发生变化而导致产品销售不理想等风险，公

司投资建设北方消防产品大型生产、研发基地事项且需提交经股东大会审议，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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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江粉磁材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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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16

日上午

9

点

30

分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2

月

13

日以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并经电话确认送达。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应参

与表决董事

11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11

人，其中出席现场会议表决董事

5

人，通讯表决董事

6

人。 本次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经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一致同意：

1

、设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并由以下人员组成：赵华（召集人）、马达、冯则坤、林妙玲、汪

南东、陈烁、叶健华。 召集人赵华为公司独立董事，是会计专业人士。

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2

、设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并由以下人员组成：冯则坤（召集人）、马达、林妙玲、赵华、汪

南东、吴捷、傅丰国。 召集人冯则坤为公司独立董事。

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3

、设立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并由以下人员组成：林妙玲（召集人）、马达、冯则坤、赵

华、汪南东、伍杏媛、陈烁。 召集人林妙玲为公司独立董事。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4

、设立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并由以下人员组成：汪南东（召集人）、马达、冯则坤、林

妙玲、赵华、吴捷、吕兆民、傅丰国。 召集人汪南东为公司董事长。

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以上专门委员会委员简历见附件。

二、审议通过了《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本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七日

附件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简历

汪南东，男，

1953

年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

1977

年进入江门市粉末冶金厂，

1984

年

3

月‐

1990

年

12

月任副厂长，

1990

年

12

月‐

1994

年

9

月任厂长，自

1994

年江门市粉

末冶金厂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至今，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现任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董事长。

吴捷，男，

1959

年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工程师。

1975

年进入江门市粉末冶金厂工作，

曾任公司厂长助理、销售部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研发中心主任、品质保证部经理。 现任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吕兆民，男，

1960

年生，中国国籍，大学学历，浙江大学合金材料专业。

1983

年进入江门

市粉末冶金厂工作，历任研发中心主任、副总经理，现任公司材料开发总工程师。 现任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董事。

伍杏媛，女，

1961

年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助理会计师。

1984

年进入江门市粉末冶金

厂工作，至今历任财务部会计员、副科长、科长，现任公司财务部经理。 现任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董事。

叶健华，男，

1968

年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助理工程师。

1992

年进入江门市粉末冶金

厂工作，历任车间技术员、车间主任、分厂厂长、部门经理，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任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董事。

傅丰国，男，

1971

年生，中国国籍，硕士学历。

2006

年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工商管理

专业。

1995

年‐

2000

年，先后任职于法国里昂信贷银行、华一银行以及香港大新银行高级

信贷经理和资深信贷分析专家；

2000

年‐

2001

年， 在德国

Roland Berger

管理咨询公司担

任资深金融咨询顾问， 负责收购兼并等金融咨询服务；

2001

年‐

2005

年担任

Hermes

Investment Advisory &Investment Co., Ltd.

执行副总裁；

2006

年‐

2007

年任天增地长创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

2007

年‐

2009

年任安牧创业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负责中国地区

各类项目的直接投资；

2009

年进入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担任直接投资事业部投资

总监。 现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陈烁，男，

1978

年生，中国国籍，注册税务师，

2001

年毕业于英国诺丁汉大学，管理学硕

士。

2002

年

-2010

年任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税务经理，

2010

年

7

月至今，任平安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投资管理经理。 现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马达，男，

1956

年生，中国国籍，大学学历。

1982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物理系固体物理专

业，

1983

年开始从事磁性材料、磁性薄膜、软磁材料、稀土永磁材料及器件研发工作，

2004

年至今从事磁性材料行业协会工作。 现任磁性材料与器件行业协会秘书长、中国电子学会应

用磁学分会副秘书长、全国磁性元件与铁氧体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信息产业部

磁性材料与器件情报网网长、《磁性材料及器件》 主编、 中国西南应用磁学研究所副总工程

师。

2011

年

10

月通过深交所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 现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冯则坤，男，

1951

年生，中国国籍，教授、博士生导师。

1974

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无线电

二系磁性材料与器件专业。 现任中国电子学会高级会员、中国电子学会应用磁学学会委员、

全国磁性元件与铁氧体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电磁兼容性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客座

教授、《磁性材料及器件》杂志编委、《国际电子变压器》杂志编委、《信息记录材料》杂志编委。

2011

年

10

月通过深交所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 现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林妙玲，女，

1977

年生，中国国籍，法学硕士，律师。

2000

年

7

月至

2009

年

3

月，就职

于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先后任实习律师、律师、负责人（律师）；

2009

年

3

月至

今就职于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任合伙人。

2011

年

11

月通过深交所独立董事培训并

取得结业证书。 现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赵华，女，

1964

年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房地产经济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1992

年至

1998

年于广东江门新会新城区建设指挥部担任科员，

1998

年

9

月至

2000

年

12

月在广

东江门新会方圆会计师事务所就职，

2001

年

1

月至今在江门市红叶会计师事务所任审计部

门经理。

2002

年

4

月通过证监会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的独立董事培训班培训并取得结业证

书，

2003

年

5

月至

2008

年

5

月在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独立董事。 现任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